
音乐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管理办法（暂行）

师大音〔2020〕18 号

为提高我院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强化培养过程管理，完善研究生

培养的考核与分流机制，根据《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办

法》（师大研〔2019〕84 号）精神，特制订本实施办法。

一、考核目的

建立必要的筛选制度，鼓励与淘汰相结合，加强对研究生培养的

过程管理，激励研究生努力学习、积极竞争，提高培养的整体质量。

二、考核对象、时间

博士研究生、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含往

年中期考核延期和考核未通过的研究生）。时间为第四学期。

三、考核内容

（一）博士生

1.课程学习：主要检查博士生培养计划中课程完成情况。

2.研究进展：主要根据博士生开题报告的内容，考察其在研究过

程中完成的相关工作、下一步工作计划，以及所取得的主要成绩等。

3.研究能力：主要结合博士生平时的科研工作情况，综合考察其

科研素质、创新能力等。

（二）学术学位硕士生

1.思想品德及学习态度：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表现及学习态度进

行考核。

2.课程学习与成绩：考核研究生掌握学科系统知识情况。根据个

人培养计划，对研究生的课程成绩进行审核。要求完成培养计划规定

的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

3.科研进展情况及科研能力：对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学术交流、

文献阅读和开题报告进展情况等科研活动的情况进行考核。考察研究



生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以及掌握的从事科学研究的技能与方法。

（三）专业学位硕士生

1.思想品德及学习态度：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表现及学习态度进

行考核。

2.课程学习与成绩：考核研究生掌握学科系统知识情况。根据个

人培养计划，对研究生的课程成绩进行审核。要求完成培养计划规定

的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

3.科研进展情况及科研能力：对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学术交流、

文献阅读和开题报告进展情况等科研活动的情况进行考核。考察研究

生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以及掌握的从事科学研究的技能与方法。

4.专业技能水平及实践能力：考核研究生专业基本功能力、作品

展示能力、舞台表现力、实践组织能力等，对研究生专业水平进行综

合评定。

四、考核的组织、方式、步骤与要求

（一）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本学院中期考核的组织领导，

根据每年参加考核人数多少，成立一个或多个考核小组，负责考核工

作的具体实施。

（二）考核前，研究生应填写好“研究生中期考核表”。

（三）考核小组对研究生填报的材料及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对研

究生个人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科研进展等方面情况进行审核，

并评定等级。

（四）考核小组将“中期考核评定表”及相关材料报学院中期考

核领导小组审核。学院审核通过后，将研究生的中期考核评定表存入

研究生个人业务档案。

五、考核的成绩评定

（一）成绩评定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4 个等级。考

核小组填写“中期考核评分表”，90分以上为优秀，70分以上为良好，



60 分以上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二）中期考核结论分为：通过、延期重新考核、不通过 3 种。

成绩为优秀、良好、合格者视为通过；成绩为不合格者，若考核小组

认为经过该生进一步努力，有可能继续完成学业的，结论认定为延期

重新考核。

（三）有以下情况之一者，结论认定为不通过。

1.思想品德不合格；

2.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3.科研能力或实践能力较差，无法完成学位论文。

六、考核分流

（一）根据中期考核成绩，对研究生实施分流淘汰，中期考核成

通过者，方可进入研究生培养的下一阶段。

（二）第一次考核结论为“延期重新考核”的研究生，给予 3-6

个月的考察期，之后再次进行考核。再次考核结论仅为“通过”与“不

通过”。

（三）考核结果为“不通过”的研究生，或在最长修业年限前一

年仍未通过中期考核的研究生，应终止其学业，按照有关规定做退学

处理。但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生、直博生如适合转为硕士生培养，

则按照相关规定分流转为硕士研究生进行培养。

（四）对于在中期考核中，发现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者未经允

许长时间不参与课程学习和各项培养环节的，根据《福建师范大学研

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予以退学。

七、其他

（一）本办法从 2019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2019 级之前的研究生

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未尽事宜，按《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办法》

（师大研〔2019〕84 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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